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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设备、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华安证券”）作为宁波

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阳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

定，对长阳科技向关联方购买设备、租赁厂房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长阳科技因业务发展需要，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拟新设）用自有资金向浙江

碳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景科技”）购买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光伏封

装胶膜设备，并租赁其厂房，租期1年，涉及交易金额为2,573.11万元，其中设

备交易金额1,833.55万元（含税），厂房租金739.56万元（含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金亚东先生为碳景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

董事，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2023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设备、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发生的设备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103.6万元（不含本

次）。2023年2月，公司与浙江功能膜材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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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签订采购及安装合同，公司向创新中心卖出闲置的实验设备，交易金额

为103.6万元（含税）。截至2023年1月31日，该实验设备原值106.19万元，账面

价值91.68万元，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及公允性原则。因创新中心为公司联营企

业，该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金亚东先生为碳景科技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执行董事。 

碳景科技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公司关联自然人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前述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之关联关系的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本次向碳景科技购买设备、

租赁厂房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公司名称 浙江碳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10月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金亚东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北蝉乡(综保区)自贸大道999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金亚东 

注：本次交易完成后，碳景科技将无实际经营业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01BAB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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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拟新设）拟向碳景科技购买年产2,000

万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设备并租赁其厂房，租期1年。 

1、拟购买的年产2,000万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设备包括2条生产线、1条试验

线及其附属设备。 

2、拟租赁的厂房位于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北蝉乡(综保

区)自贸大道999号，包括生产车间、仓库、宿舍楼、办公楼，租赁建筑面积为

43,509.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6,662.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1年。 

（二）标的资产评估情况：本次交易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2月28日，

评估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

正的原则，分别采用成本法和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交易标的设备资

产和标的厂房租金进行评估。 

经评估，本次交易标的设备资产评估值1,833.55万元（含增值税），标的厂

房租金评估值739.56万元（含增值税）。 

（三）交易金额及定价策略：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评估价格定价，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573.11万元，其中标的设备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833.55万元（含税），标的厂房租年金为739.56万元（含税）。 

（四）光伏封装胶膜所处行业情况 

在光伏行业产业链中，光伏胶膜主要用于光伏组件的封装环节，其作用是将

光伏电池封装到光伏玻璃和光伏背板之间，形成光伏组件，是光伏组件的关键材

料。封装胶膜作为光伏组件的核心材料，对太阳能电池片起保护作用，使光伏组

件在运作过程中不受外部环境影响，可以延长光伏组件的使用寿命，同时使阳光

最大限度的透过胶膜达到电池片，提升光伏组件的发电效率。光伏组件结构从上

往下依次是玻璃、胶膜、电池片、胶膜、背板。光伏胶膜处于产业链中游，上游

原材料主要是EVA和POE粒子，下游为光伏组件厂商。光伏产业下游日益增长的光

伏新增装机量为中游光伏封装材料行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胶膜产

品作为光伏组件封装的重要材料，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01BAB2315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01BAB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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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丰富公司产品种类，具备较强的协同效应 

公司现有产品背板基膜应用于光伏行业，其用途是与氟膜及粘结剂共同构成

太阳能背板，位于太阳能电池的背面。本次购买年产2,000万平方米光伏封装胶

膜设备，具备较强的协同效应，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光伏产品上的种类，完善

公司在光伏产业链上的布局，抓住光伏产业发展的良好市场机遇,实现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 

2、良好的项目基础有助于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光伏封装胶膜产品需通过终端客户一系列测试及认证后，方可进入到终端客

户供应商名录中。标的部分设备已投产，并积累了部分终端客户资源，收购后，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拓展销售渠道。此外，光伏封装胶膜与太阳能背板膜基

膜均为光伏组件辅材，终端客户均为光伏组件厂商，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市场、

研发、工艺等资源优势，为光伏封装胶膜的市场开拓提供坚实基础。 

3、光伏行业市场前景较好，光伏封装胶膜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全球已有多个国家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的气候目标，发展以光伏为

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再加上光伏发电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最有

竞争力的电源形式，全球光伏市场将持续高速增长。CPIA预测2023年全球光伏装

机量乐观情况下为330GW。未来，随着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和全球绿色复苏等

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全球光伏新增装机仍将快速增长。随着全球光伏新增装机持

续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光伏封装胶膜的市场需求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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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PIA、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抓住光伏产业发展的良好市场机遇，进一步丰富公司光伏产品上的种

类，完善公司在光伏产业链上的布局，提高光伏产品总体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为公司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本次购买设备及租赁厂房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亦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一）产业政策变动风险 

光伏封装胶膜主要应用于光伏组件封装行业，其发展受光伏行业整体景气指

数影响较大。在行业发展初期，各国政府通过扶持及补贴等方式进行培育引导，

使其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市场竞争力大幅提高，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实现“平价上

网”，商业化条件不断成熟。2018年“5·31”新政推出后，中国光伏补贴的装

机规模和购买电价标准均下调，国内光伏市场需求及产业链各环节受到较大影

响。近年来，我国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光伏产业政策，积极推进国内光伏发电平价

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试点项目建设，上述因素给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但若未来光伏产业政策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可能导致行业的发展不及预期，下

游企业投资意愿及产销量下降，进而对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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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较快，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行业龙头企业不断扩大产

能，逐渐夯实市场地位；行业已面临实现全面“平价上网”的关键时期，所有从

业的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且竞争焦点也由原来的规模转向企业的综

合竞争力；同时，光伏行业的前景也吸引了更多的新参与者进入光伏领域，市场

竞争进一步加剧。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及毛利率下滑风险 

光伏封装胶膜上游树脂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且规模均较大，竞争较为激烈，且

原材料市场价格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及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呈现周期

性波动，近年来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受原材料价格波动、行业需求及竞争格

局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行业毛利率存在一定波动，行业毛利率存在下滑风险。 

 

六、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23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

买设备、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金亚东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

董事均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表决并一致同意。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购买光伏封装胶膜设备及租赁厂房，其交易定价遵循

市场化及公允性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其实施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符合公司

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购买设备及租赁厂房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购买光伏封装胶膜设备及租赁厂房，其交易定价遵循了市场化及公



 

第7页 

 

允性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

展目标。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购买设备、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关联董事金亚东先生应按规定予以

回避。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金亚东先生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

合法、合规，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

市场化及公允性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其实施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符合公司

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购买年产2,000万平方米光伏封

装胶膜设备，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光伏产品上的种类，在现有太阳能背板基膜

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光伏产业链上的布局。此外，光伏封装胶膜与太

阳能背板膜基膜均为光伏组件辅材，终端客户均为光伏组件厂商，公司将充分利

用自身市场、研发、工艺等资源优势，为光伏封装胶膜的市场开拓提供坚实基础。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光伏产品总体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公司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

可并出具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上述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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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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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设备、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何继兵         冯春杰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